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604號

原      告  楊秀桃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蔡學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

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2年度附民字第1846號）移送前來，

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叁拾捌萬貳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為友人關係。詎被告因知悉原告有積欠銀行

借款，於民國110年4月10日於其位於臺南市南區新建路之租

屋處對原告佯稱：我有開公司，你可以把錢匯給我，我再用

公司名義來幫你還錢，這樣你就可以還比較少的錢云云，致

原告陷於錯誤，依其指示於同日凌晨2時4分許，以網路轉帳

匯款新臺幣（下同）382,000元予被告（下稱系爭匯款或系

爭款項），嗣原告經銀行人員告知提前還款會有違約金，和

被告連絡取回系爭款項未獲置理，始知受騙。為此，依侵權

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382,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否認原告主張之詐欺及侵權行為，伊借錢給原

告，系爭款項是原告清償的借款，不知道為什麼原告跑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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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伊和律師在刑案（按：案號為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732

號，偵審過程詳如後述，下稱另案）提出的證據法院都不

採，現在無法提出其他證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漏未對原告假執行之聲請聲明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

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10日凌晨2時4分許以網路轉帳

匯款382,000元予被告等情，業經其於另案提出原告手機轉

帳紀錄翻拍照片2張為證，並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

泰世華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0年6月1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

第1100095403號函檢附之帳戶交易明細、對帳單各1紙附於

另案卷宗可參（見另案警卷第23頁、第11頁、第12頁），且

為被告於另案所不爭執（見另案偵二卷第188頁，易字卷第8

7頁至第88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被告雖自另案偵查、審理，直至本件言詞辯論時均否認有原

告主張之侵害行為，並辯稱係伊先前在醫院借款400,000元

給原告，系爭款項係原告匯款之還款云云。先不論被告於另

案偵、審期間，始終未能提出任何兩造前曾有400,000元借

貸之相關證據；在原告匯款後，被告復於110年4月17日發送

內容顯示轉帳390,000元等文字之訊息予原告，有原告另案

警詢提出之手機翻拍照片2張可憑（見另案警卷第24頁），

參諸被告於另案審理時所述：「（檢察官問：你有真的轉39

0,000元給楊秀桃嗎？）沒有。（檢察官問：為什麼你要傳

說你有轉帳給她的記錄給她看？）那時候他每天來問我銀行

的事，問我貸款什麼時候處理。（檢察官問：為什麼告訴人

要追著你問貸款什麼時候處理，你又不是銀行的行員？是否

你有跟她講說你可以幫她處理銀行貸款？）我只是跟她講說

我認識銀行的行員，我想辦法幫她處理。……（審判長問：

這是你發給告訴人的轉帳畫面，你當時為什麼要跟楊秀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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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轉了390,000元給她？）就她連續一個禮拜每天一直

問我，問我銀行貸款的事情，然後她向我借的錢，能不能先

還她。（審判長問：為什麼她向你借的錢，已經還你了，你

還要再轉給她？）因為她一直說，我沒有幫她處理銀行貸款

的事情，她說她已經還我錢，她反而沒有錢可以繳銀行貸

款，叫我把她還我的錢，再還回去給她。……（審判長問：

所以這個390,000元轉帳是你自己做的假訊息？）是。」等

語（見另案易字卷第201頁、第207頁）。然觀國泰世華銀行

帳戶之交易往來明細，可見原告在系爭匯款後，帳戶內仍有

超過380,000元之餘額，其後亦自己將貸款全數清償，有原

告另案提出之交易往來明細、貸款清償證明書影本各1份在

卷可稽（見偵二卷第159頁、第141頁），足徵原告非無自行

清償貸款之能力，殊無向和被告籌措資金還款之必要，且倘

被告辯稱匯款係為清償原告借款債務乙節為真，被告收受系

爭款項後已經清償，與原告即應兩不相欠，豈有再發送內容

不實，顯示轉帳390,000元之訊息對原告訛稱其已匯還390,0

00元之理？被告前開辯詞，前後顯然矛盾，亦與常理有違，

本院自難憑採。至被告另案審理時提出之對話紀錄截圖（見

另案易字卷第95頁），被告並未提出原始數位檔案以供查驗

真偽，其真正既已為原告於另案所否認（見另案易字卷第19

0頁至第191頁），自不得作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再稽之被告

供陳曾對原告稱「認識銀行行員、想辦法幫她處理」，及原

告反覆和其「追問處理銀行貸款的事」，足徵被告確曾在11

0年4月17日前對承諾原告將代其處理銀行貸款，與原告另案

證述係被告說認識銀行裡面的人，他會處理，被告叫我匯款

給他，說他會幫我解決等匯款之前因一致（見另案易字卷第

186頁，偵一卷第15頁背面），應已足以補強原告指述之憑

信性，堪認被告確有告以原告不實事實，對其施以詐術，致

原告陷於錯誤而交付系爭款項。此外，被告前開行為所涉另

案刑事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後以11

2年度調偵字第724號提起公訴，經本院於113年5月16日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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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易字第1732號判決被告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6

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在案等情，亦有另

案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可按（見

調字卷第13頁至第21頁，本院卷第19頁至第23頁），並經本

院依職權調取另案刑事卷宗核閱無訛。被告既有前開詐欺取

財之不法行為，且經另案判決確定，自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

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據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所受損害382,000元，應屬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

約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

03條所明定。本件被告對原告所負損害賠償之債務，係無確

定期限之給付，被告在受原告催告而未為給付時，始負遲延

責任，又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2年12月22

日送達被告，即應以該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認定發生催告效

力。因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82,000元，自112年12月23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

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原告382,000元，及自112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原告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本件係就民事訴

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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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第2項、第78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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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604號
原      告  楊秀桃  


被      告  蔡學年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2年度附民字第1846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叁拾捌萬貳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為友人關係。詎被告因知悉原告有積欠銀行借款，於民國110年4月10日於其位於臺南市南區新建路之租屋處對原告佯稱：我有開公司，你可以把錢匯給我，我再用公司名義來幫你還錢，這樣你就可以還比較少的錢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其指示於同日凌晨2時4分許，以網路轉帳匯款新臺幣（下同）382,000元予被告（下稱系爭匯款或系爭款項），嗣原告經銀行人員告知提前還款會有違約金，和被告連絡取回系爭款項未獲置理，始知受騙。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82,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否認原告主張之詐欺及侵權行為，伊借錢給原告，系爭款項是原告清償的借款，不知道為什麼原告跑去提告。伊和律師在刑案（按：案號為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732號，偵審過程詳如後述，下稱另案）提出的證據法院都不採，現在無法提出其他證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漏未對原告假執行之聲請聲明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10日凌晨2時4分許以網路轉帳匯款382,000元予被告等情，業經其於另案提出原告手機轉帳紀錄翻拍照片2張為證，並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0年6月1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00095403號函檢附之帳戶交易明細、對帳單各1紙附於另案卷宗可參（見另案警卷第23頁、第11頁、第12頁），且為被告於另案所不爭執（見另案偵二卷第188頁，易字卷第87頁至第88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被告雖自另案偵查、審理，直至本件言詞辯論時均否認有原告主張之侵害行為，並辯稱係伊先前在醫院借款400,000元給原告，系爭款項係原告匯款之還款云云。先不論被告於另案偵、審期間，始終未能提出任何兩造前曾有400,000元借貸之相關證據；在原告匯款後，被告復於110年4月17日發送內容顯示轉帳390,000元等文字之訊息予原告，有原告另案警詢提出之手機翻拍照片2張可憑（見另案警卷第24頁），參諸被告於另案審理時所述：「（檢察官問：你有真的轉390,000元給楊秀桃嗎？）沒有。（檢察官問：為什麼你要傳說你有轉帳給她的記錄給她看？）那時候他每天來問我銀行的事，問我貸款什麼時候處理。（檢察官問：為什麼告訴人要追著你問貸款什麼時候處理，你又不是銀行的行員？是否你有跟她講說你可以幫她處理銀行貸款？）我只是跟她講說我認識銀行的行員，我想辦法幫她處理。……（審判長問：這是你發給告訴人的轉帳畫面，你當時為什麼要跟楊秀桃說你已經轉了390,000元給她？）就她連續一個禮拜每天一直問我，問我銀行貸款的事情，然後她向我借的錢，能不能先還她。（審判長問：為什麼她向你借的錢，已經還你了，你還要再轉給她？）因為她一直說，我沒有幫她處理銀行貸款的事情，她說她已經還我錢，她反而沒有錢可以繳銀行貸款，叫我把她還我的錢，再還回去給她。……（審判長問：所以這個390,000元轉帳是你自己做的假訊息？）是。」等語（見另案易字卷第201頁、第207頁）。然觀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之交易往來明細，可見原告在系爭匯款後，帳戶內仍有超過380,000元之餘額，其後亦自己將貸款全數清償，有原告另案提出之交易往來明細、貸款清償證明書影本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二卷第159頁、第141頁），足徵原告非無自行清償貸款之能力，殊無向和被告籌措資金還款之必要，且倘被告辯稱匯款係為清償原告借款債務乙節為真，被告收受系爭款項後已經清償，與原告即應兩不相欠，豈有再發送內容不實，顯示轉帳390,000元之訊息對原告訛稱其已匯還390,000元之理？被告前開辯詞，前後顯然矛盾，亦與常理有違，本院自難憑採。至被告另案審理時提出之對話紀錄截圖（見另案易字卷第95頁），被告並未提出原始數位檔案以供查驗真偽，其真正既已為原告於另案所否認（見另案易字卷第190頁至第191頁），自不得作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再稽之被告供陳曾對原告稱「認識銀行行員、想辦法幫她處理」，及原告反覆和其「追問處理銀行貸款的事」，足徵被告確曾在110年4月17日前對承諾原告將代其處理銀行貸款，與原告另案證述係被告說認識銀行裡面的人，他會處理，被告叫我匯款給他，說他會幫我解決等匯款之前因一致（見另案易字卷第186頁，偵一卷第15頁背面），應已足以補強原告指述之憑信性，堪認被告確有告以原告不實事實，對其施以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而交付系爭款項。此外，被告前開行為所涉另案刑事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後以112年度調偵字第724號提起公訴，經本院於113年5月16日以112年度易字第1732號判決被告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在案等情，亦有另案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可按（見調字卷第13頁至第21頁，本院卷第19頁至第2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另案刑事卷宗核閱無訛。被告既有前開詐欺取財之不法行為，且經另案判決確定，自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據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所受損害382,000元，應屬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本件被告對原告所負損害賠償之債務，係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在受原告催告而未為給付時，始負遲延責任，又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2年12月22日送達被告，即應以該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認定發生催告效力。因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82,000元，自112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82,000元，及自112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原告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604號
原      告  楊秀桃  

被      告  蔡學年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2年度附民字第1846號）移送前來，本
院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叁拾捌萬貳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為友人關係。詎被告因知悉原告有積欠銀行
    借款，於民國110年4月10日於其位於臺南市南區新建路之租
    屋處對原告佯稱：我有開公司，你可以把錢匯給我，我再用
    公司名義來幫你還錢，這樣你就可以還比較少的錢云云，致
    原告陷於錯誤，依其指示於同日凌晨2時4分許，以網路轉帳
    匯款新臺幣（下同）382,000元予被告（下稱系爭匯款或系
    爭款項），嗣原告經銀行人員告知提前還款會有違約金，和
    被告連絡取回系爭款項未獲置理，始知受騙。為此，依侵權
    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382,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否認原告主張之詐欺及侵權行為，伊借錢給原告
    ，系爭款項是原告清償的借款，不知道為什麼原告跑去提告
    。伊和律師在刑案（按：案號為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732號
    ，偵審過程詳如後述，下稱另案）提出的證據法院都不採，
    現在無法提出其他證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漏未對原告假執行之聲請聲明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
    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10日凌晨2時4分許以網路轉帳
    匯款382,000元予被告等情，業經其於另案提出原告手機轉
    帳紀錄翻拍照片2張為證，並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
    泰世華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0年6月1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
    第1100095403號函檢附之帳戶交易明細、對帳單各1紙附於
    另案卷宗可參（見另案警卷第23頁、第11頁、第12頁），且
    為被告於另案所不爭執（見另案偵二卷第188頁，易字卷第8
    7頁至第88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被告雖自另案偵查、審理，直至本件言詞辯論時均否認有原
    告主張之侵害行為，並辯稱係伊先前在醫院借款400,000元
    給原告，系爭款項係原告匯款之還款云云。先不論被告於另
    案偵、審期間，始終未能提出任何兩造前曾有400,000元借
    貸之相關證據；在原告匯款後，被告復於110年4月17日發送
    內容顯示轉帳390,000元等文字之訊息予原告，有原告另案
    警詢提出之手機翻拍照片2張可憑（見另案警卷第24頁），
    參諸被告於另案審理時所述：「（檢察官問：你有真的轉39
    0,000元給楊秀桃嗎？）沒有。（檢察官問：為什麼你要傳
    說你有轉帳給她的記錄給她看？）那時候他每天來問我銀行
    的事，問我貸款什麼時候處理。（檢察官問：為什麼告訴人
    要追著你問貸款什麼時候處理，你又不是銀行的行員？是否
    你有跟她講說你可以幫她處理銀行貸款？）我只是跟她講說
    我認識銀行的行員，我想辦法幫她處理。……（審判長問：這
    是你發給告訴人的轉帳畫面，你當時為什麼要跟楊秀桃說你
    已經轉了390,000元給她？）就她連續一個禮拜每天一直問
    我，問我銀行貸款的事情，然後她向我借的錢，能不能先還
    她。（審判長問：為什麼她向你借的錢，已經還你了，你還
    要再轉給她？）因為她一直說，我沒有幫她處理銀行貸款的
    事情，她說她已經還我錢，她反而沒有錢可以繳銀行貸款，
    叫我把她還我的錢，再還回去給她。……（審判長問：所以這
    個390,000元轉帳是你自己做的假訊息？）是。」等語（見
    另案易字卷第201頁、第207頁）。然觀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之
    交易往來明細，可見原告在系爭匯款後，帳戶內仍有超過38
    0,000元之餘額，其後亦自己將貸款全數清償，有原告另案
    提出之交易往來明細、貸款清償證明書影本各1份在卷可稽
    （見偵二卷第159頁、第141頁），足徵原告非無自行清償貸
    款之能力，殊無向和被告籌措資金還款之必要，且倘被告辯
    稱匯款係為清償原告借款債務乙節為真，被告收受系爭款項
    後已經清償，與原告即應兩不相欠，豈有再發送內容不實，
    顯示轉帳390,000元之訊息對原告訛稱其已匯還390,000元之
    理？被告前開辯詞，前後顯然矛盾，亦與常理有違，本院自
    難憑採。至被告另案審理時提出之對話紀錄截圖（見另案易
    字卷第95頁），被告並未提出原始數位檔案以供查驗真偽，
    其真正既已為原告於另案所否認（見另案易字卷第190頁至
    第191頁），自不得作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再稽之被告供陳
    曾對原告稱「認識銀行行員、想辦法幫她處理」，及原告反
    覆和其「追問處理銀行貸款的事」，足徵被告確曾在110年4
    月17日前對承諾原告將代其處理銀行貸款，與原告另案證述
    係被告說認識銀行裡面的人，他會處理，被告叫我匯款給他
    ，說他會幫我解決等匯款之前因一致（見另案易字卷第186
    頁，偵一卷第15頁背面），應已足以補強原告指述之憑信性
    ，堪認被告確有告以原告不實事實，對其施以詐術，致原告
    陷於錯誤而交付系爭款項。此外，被告前開行為所涉另案刑
    事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後以112年
    度調偵字第724號提起公訴，經本院於113年5月16日以112年
    度易字第1732號判決被告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6月，
    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在案等情，亦有另案刑
    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可按（見調字
    卷第13頁至第21頁，本院卷第19頁至第23頁），並經本院依
    職權調取另案刑事卷宗核閱無訛。被告既有前開詐欺取財之
    不法行為，且經另案判決確定，自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據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所受損害382,000元，應屬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
    約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
    03條所明定。本件被告對原告所負損害賠償之債務，係無確
    定期限之給付，被告在受原告催告而未為給付時，始負遲延
    責任，又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2年12月22
    日送達被告，即應以該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認定發生催告效
    力。因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82,000元，自112年12月23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原告382,000元，及自112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原告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本件係就民事訴
    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第2項、第78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604號
原      告  楊秀桃  

被      告  蔡學年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2年度附民字第1846號）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叁拾捌萬貳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為友人關係。詎被告因知悉原告有積欠銀行借款，於民國110年4月10日於其位於臺南市南區新建路之租屋處對原告佯稱：我有開公司，你可以把錢匯給我，我再用公司名義來幫你還錢，這樣你就可以還比較少的錢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依其指示於同日凌晨2時4分許，以網路轉帳匯款新臺幣（下同）382,000元予被告（下稱系爭匯款或系爭款項），嗣原告經銀行人員告知提前還款會有違約金，和被告連絡取回系爭款項未獲置理，始知受騙。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82,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否認原告主張之詐欺及侵權行為，伊借錢給原告，系爭款項是原告清償的借款，不知道為什麼原告跑去提告。伊和律師在刑案（按：案號為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732號，偵審過程詳如後述，下稱另案）提出的證據法院都不採，現在無法提出其他證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漏未對原告假執行之聲請聲明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4月10日凌晨2時4分許以網路轉帳匯款382,000元予被告等情，業經其於另案提出原告手機轉帳紀錄翻拍照片2張為證，並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10年6月16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00095403號函檢附之帳戶交易明細、對帳單各1紙附於另案卷宗可參（見另案警卷第23頁、第11頁、第12頁），且為被告於另案所不爭執（見另案偵二卷第188頁，易字卷第87頁至第88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被告雖自另案偵查、審理，直至本件言詞辯論時均否認有原告主張之侵害行為，並辯稱係伊先前在醫院借款400,000元給原告，系爭款項係原告匯款之還款云云。先不論被告於另案偵、審期間，始終未能提出任何兩造前曾有400,000元借貸之相關證據；在原告匯款後，被告復於110年4月17日發送內容顯示轉帳390,000元等文字之訊息予原告，有原告另案警詢提出之手機翻拍照片2張可憑（見另案警卷第24頁），參諸被告於另案審理時所述：「（檢察官問：你有真的轉390,000元給楊秀桃嗎？）沒有。（檢察官問：為什麼你要傳說你有轉帳給她的記錄給她看？）那時候他每天來問我銀行的事，問我貸款什麼時候處理。（檢察官問：為什麼告訴人要追著你問貸款什麼時候處理，你又不是銀行的行員？是否你有跟她講說你可以幫她處理銀行貸款？）我只是跟她講說我認識銀行的行員，我想辦法幫她處理。……（審判長問：這是你發給告訴人的轉帳畫面，你當時為什麼要跟楊秀桃說你已經轉了390,000元給她？）就她連續一個禮拜每天一直問我，問我銀行貸款的事情，然後她向我借的錢，能不能先還她。（審判長問：為什麼她向你借的錢，已經還你了，你還要再轉給她？）因為她一直說，我沒有幫她處理銀行貸款的事情，她說她已經還我錢，她反而沒有錢可以繳銀行貸款，叫我把她還我的錢，再還回去給她。……（審判長問：所以這個390,000元轉帳是你自己做的假訊息？）是。」等語（見另案易字卷第201頁、第207頁）。然觀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之交易往來明細，可見原告在系爭匯款後，帳戶內仍有超過380,000元之餘額，其後亦自己將貸款全數清償，有原告另案提出之交易往來明細、貸款清償證明書影本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二卷第159頁、第141頁），足徵原告非無自行清償貸款之能力，殊無向和被告籌措資金還款之必要，且倘被告辯稱匯款係為清償原告借款債務乙節為真，被告收受系爭款項後已經清償，與原告即應兩不相欠，豈有再發送內容不實，顯示轉帳390,000元之訊息對原告訛稱其已匯還390,000元之理？被告前開辯詞，前後顯然矛盾，亦與常理有違，本院自難憑採。至被告另案審理時提出之對話紀錄截圖（見另案易字卷第95頁），被告並未提出原始數位檔案以供查驗真偽，其真正既已為原告於另案所否認（見另案易字卷第190頁至第191頁），自不得作為本案之證據使用。再稽之被告供陳曾對原告稱「認識銀行行員、想辦法幫她處理」，及原告反覆和其「追問處理銀行貸款的事」，足徵被告確曾在110年4月17日前對承諾原告將代其處理銀行貸款，與原告另案證述係被告說認識銀行裡面的人，他會處理，被告叫我匯款給他，說他會幫我解決等匯款之前因一致（見另案易字卷第186頁，偵一卷第15頁背面），應已足以補強原告指述之憑信性，堪認被告確有告以原告不實事實，對其施以詐術，致原告陷於錯誤而交付系爭款項。此外，被告前開行為所涉另案刑事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後以112年度調偵字第724號提起公訴，經本院於113年5月16日以112年度易字第1732號判決被告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在案等情，亦有另案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可按（見調字卷第13頁至第21頁，本院卷第19頁至第23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另案刑事卷宗核閱無訛。被告既有前開詐欺取財之不法行為，且經另案判決確定，自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據此，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所受損害382,000元，應屬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本件被告對原告所負損害賠償之債務，係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被告在受原告催告而未為給付時，始負遲延責任，又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2年12月22日送達被告，即應以該起訴狀繕本之送達，認定發生催告效力。因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82,000元，自112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82,000元，及自112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原告固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惟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臺南簡易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